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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时间： 从05年起，硕士研究生招生在全国范围全面试行网

上报名。考生可在2004年10月8日至31日每天8时至23时内通过

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www.chinayz.com.cn），按网站

提示和要求填写本人报名信息，然后于2004年11月10日至14日

到省级招办指定的报考点确认报名信息，并进行缴费、照相

。 下面以200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为例，来给大家讲一下报名

的具体注意事项。2004年硕士研究生报名日期为2003年11月10

日至11月14日。在校生报名时由学校统一报名。在职人员报

名一般在地市一级教委的高招办或者报考的学校，可以异地

报名，即因为出差等原因在外地报名和参加考试。 报考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组织的全国统一招

生考试：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

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

毕业学历后经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

年9月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

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

的人员； 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

业生，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学位或博

士学位的人员，可以再次报考硕士生，但只能报考委托培养

或自筹经费的硕士生； 3.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报考委托



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招生

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二)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

经教育部批准的招生单位自行组织的单独考试： 1.符合报考

条件(一)中第1，3，4，各项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连续工

作4年或4年以上，业务优秀，已发表过研究论文(技术报告)

或已经成为业务骨干，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的专家推荐，为本单位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的在职人

员； 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后工作2年或2年以上，业务优

秀，经本单位同意和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推荐

，为本单位委托培养的在职人员； (三)符合上述(一)或(二)中

各项报考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

学相应的统考或单考。 试办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41所学校是

：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

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沈

阳师范大学、渤海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

扬州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

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

学、西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贵州师

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青

海师范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 (四)符合下列条件

的，可以报名参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的全国联考

，简称“法律硕士联考”。 1.符合(一)中的各项要求； 2.在高

校学习的专业为非法学专业的；(下列13个专业不得报考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法学、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劳动

改造法、商法、公证、法律事务、行政法、律师、涉外经济

与法律、知识产权法、刑事法) 全国试办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

39所学校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山西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

学、黑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

、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

学、厦门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山东大学、烟台大学、郑州

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湘潭大学

、湖南大学、中山大学、海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西北政法学院、

兰州大学。 2004年各试办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学校，录取该

专业考生时，只从参加“法律硕士联考”的考生中选拔。各

试办学校不再为该专业组织统考或单考。 (五)符合下列条件

的，可以报名参加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的全国

联考，简称“MBA联考”。 1.符合(一)中第1，3，4，各项的

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大专毕业后有5年或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

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全国试办工

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89所学校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财经学院、河

北工业大学、燕山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山



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辽宁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东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海运学院、东华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河海大学、江

苏大学、苏州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商学院、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

、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

东经济学院、郑州大学、河南财经学院、武汉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大学、中

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

学、广西大学、海南大学、重庆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

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工业大学、贵州

大学、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兰州大学、宁夏大学、新

疆财经学院。 2004年各试办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学校，

录取该专业考生时，只从参加“MBA联考”的考生中选拔。

各试办学校不再为该专业组织统考或单考。 (六)硕士生招生

单位中的部分高等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可以推荐本校少数

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初试并在报名前直接到报考单位参加

复试，推荐办法由学校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制定。 被接收

的推荐免试生须在国家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到报考点办理报名

手续，亦不得再参加统考。到 10月31日仍未落实接收招生单

位的推荐免试生不再保留推免生资格。 报名地点 参加全国统

一考试的考生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招生办公室确定



的报考点报名；参加“法律硕士联考” 、“MBA联考”的考

生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指定的报考点报

名；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直接到招生单位报名，报名工作截

止日期与统考报名截止日期一致。 报名手续 (一)应届本科毕

业生持本人身份证和学生证，其他人员持本人身份证或现役

军人、文职干部证件和学历证书报考，交纳报考费，领取有

关表格。填写报考登记表时应当注意： 1.参加统考的考生可

以填报同一学科专业研究方向相近的两个招生单位。 2.参加

“MBA联考”的考生可以填报试办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的两个

学校。 3.参加“法硕联考”的考生可以填报试办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的两个学校。 4.参加单独考试的考生只能填报一个招

生单位的一个学科专业。 5.应试的外语语种按招生单位的规

定任选一种。 6.同等学力的报考人员，应按招生单位要求如

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7.填写项目应与报名机读

卡一致，并不得更改。本人填写报名登记表与报名机读卡有

出入的，以报名机读卡为准，因失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自负

。 (二)考生自己填好报考登记表后，按规定日期将所有报考

材料迳寄报考的第一志愿招生单位。申请参加单独考试的考

生按招生单位的要求办理。 (三)招生单位审查考生报考材料

后，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核发准考证。对弄虚作假者(含推

荐免试生)，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

格或学籍。 报考者办理报考手续交纳报考费后，不退报考费

。 其他 (一)考生报名时不再出具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材

料。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研究生产生的问题由考生自行处

理。若因上述问题使招生单位无法调取考生档案，造成考生

不能复试或无法被录取的后果，招生单位不承担责任。 (二)



已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被录取为硕士生后，培养经

费及在学期间的待遇按委托培养或定向合同办理。 (三)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简章，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作必要

的补充规定。 (四)现役军人报考硕士生及解放军系统的高等

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招收硕士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规定办

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